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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天津市专利促进条例》于2025年9月由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本市建立专利公开实施清单制度。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项目所形成的专利成果，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依法享有专利权的，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实施，且发明人、设计人也未申请实施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应当将其纳入公开实施清单，并合理确定专利公开实施的方式和费用标准。对纳入公开实施清单的专利，有意愿实施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符合专利公开实施的方式和费用标准的，即可实施。专利公开实施的具体办法，由市知识产权部门会同市教育、科技、卫生健康等部门制定。”
根据《天津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条例》和《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明确要求市人民政府等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地方性法规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制定专利公开实施的具体办法已被市人大常委会、市司法局列为督办项目。为落实上述制定地方性法规配套规定的要求，规范专利公开实施行为、加快高价值专利转化运用，市知识产权局起草《天津市专利公开实施办法》。
二、起草过程
办法起草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天津市专利促进条例》和《关于印发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上位法及相关政策文件，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并立足我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专利转化运用工作实际，研究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制度设计。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十九条，包括总则、实施范围、实施程序、撤回与争议处理和附则等内容。
第一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至第五条，明确了办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专利公开实施的定义、实施主体以及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
第二章实施范围，包括第六条至第八条，明确了专利成果纳入公开实施清单的条件，要求相关单位建立专利公开实施清单，以及可以暂不纳入公开实施的情形。
第三章实施程序，包括第九条至第十四条，明确了资助声明、清单确定、信息发布、意向达成、登记备案以及动态调整等内容。
第四章撤回与争议处理，包括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明确了专利公开实施撤回具体情形、方式和追溯力，以及争议的解决途径。
第五章附则，包括第十八条至第十九条，明确了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要求，以及本办法的解释权和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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